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政机关公务用车管理系统升级改造建设项目（三期） 竞争性磋商公告
一、项目基本情况
1、项目编号：XJZQ20211102
2、项目名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政机关公务用车管理系统升级改造建设项目（三期）
3、采购方式：竞争性磋商
4、采购需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政机关公务用车管理系统升级改造建设项目（三期）； 具体内容及要求详见磋商文件。
5、采购预算： 23万元。
二、投标供应商资格要求：
1、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 第 22 条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
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及有效的营业执照，有能力提供本项目全部采购内容及服务能力的供 应商。
2、投标人应有良好的信誉，且具有完成本项目所必需的专业设备、专业技术人员以
及后续服务的能力。
3、在“信用中国”及“中国政府采购网”上未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
案件当事人名单以及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的投标供应商。
4、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直接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供应商，不得参加同一
合同项下的政府采购活动。
5、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三、政府采购政策：
1、 《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暂行办法》 （财库〔2011〕 181 号） ；
2、《财政部、司法部关于政府采购支持监狱企业发展有关问题的通知》（财库〔2014〕
68 号） ；
3、 《财政部、民政部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关于促进残疾人就业政府采购政策的通知》 财库〔2017〕 141 号。
四、获取招标文件及报名时间：请于2021年10月25日至2021年10月29日（北京时间上午10：30-13：30，下午15：30-18：30节假日除外）
携带“三证合一”的营业执照副本（原件)，法人授权委托书（原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或法人授权代表身份证（原件），网上截图打印件，以上所有证件原件及加盖公章的复印件一套前来报名。
五、获取招标文件的费用及报名地点：新疆正企招标代理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市高新街217号盈科广场B座2810室），招标文件费用：300元/本包（售后不退）
请竞标人携带“三证合一”的营业执照副本、法人授权委托书、被授权人身份有效证件，网上截图打印件（两个网站)，以上资料需提供原件查件及以上证件加盖公章的复印件一套前来报名。
六、招标文件递交截止时间及开标时间：2021年11月02日上午11：00时（北京时间）
七、开标地点：乌鲁木齐市高新街217号盈科广场B座2810室
八、招标代理机构：新疆正企招标代理有限公司
地    址：乌鲁木齐市高新街217号盈科广场B座2810室
联 系 人：陈泊成
联系电话：0991-3814301
新疆正企招标代理有限公司
2021年10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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